








可能提出強制性收購及撤銷上市地位

在遵守開 曼群島公司法第 88條項下之相關規定之情況下，倘要約人於寄發綜合文件後

四 (4)個月內收到有關不少於 90 %之要約股份及不少於 90 %之無利害關係的新世界中國地

產股份之有效接納，則要約人擬藉行使其權利強制收購該等未被要約人根據股份要約收

購之要約股份，以私有化新世界中國地產。倘要約人決定行使有關權利及完成強制性收

購，則新世界中國地產將成為新世界發展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並將根據上市規則第

6.15條申請撤銷新世界中國地產股份於聯交所之上市地位。

倘接納股份要約之水平達至開曼群島公司法規定進行強制性收購之指定水平且已符合收

購守則規則2.11之規









股份要約：

每股要約股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80港元，以現金支付

股份要約將擴展至所有新世界中國地產股東（包括若干要約人一致行動人士），惟要約人及

新世界發展則除外。

購股權要約：

註銷每份新世界中國地產購股權 . . . . . . . . . . . . . . . . . . . . .購股權要約價，以現金支付

適用於各份新世界中國地產購股權之相關行使價介乎2.45港元至5.42港元，因此，購股權要

約價介乎每份新世界中國地產購股權2.38港元至5.35港元。

購股權要約將根據收購守則擴展至所有新世界中國地產購股權持有人。

價值比較

股份要約價7.80港元較：

(i) 聯交所於最後交易日所報之收市價每股新世界中國地產股份6.21港元溢價約25.6 %；

(ii) 根據聯交所於緊接最後交易日（包括該日）前最後5個交易日所報之每日收市價計算之平

均收市價約每股新世界中國地產股份6.07港元溢價約28.5 %；

(iii) 根據聯交所於緊接最後交易日（包括該日）前最後 10個交易日所報之每日收市價計算之

平均收市價約每股新世界中國地產股份6.03港元溢價約29.4 %；

(iv) 根據聯交所於緊接最後交易日（包括該日）前最後 30個交易日所報之每日收市價計算之

平均收市價約每股新世界中國地產股份5.54港元溢價約40.8 %；

(v) 根據聯交所於緊接最後交易日（包括該日）前最後 60個交易日所報之每日收市價計算之

平均收市價約每股新世界中國地產股份5.35港元溢價約45.8 %；

(vi) 根據聯交所於緊接最後交易日（包括該日）前最後180個交易日所報之每日收市價計算之

平均收市價約每股新世界中國地產股份4.97港元溢價約56.9 %；及

(vii) 於2015年6月30日的每股新世界中國地產股份之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約6.995港元溢價約

1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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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持股量

根據上市規則，倘於要約截止時，公眾人士持有之已發行新世界中國地產股份少於 25 %，
或倘聯交所相信新世界中國地產股份的買賣存在或可能存在虛假市場或公眾人士所持新世

界中國地產股份數目不足以維持有序之市場，則聯交所將會考慮行使其酌情權暫停新世界

中國地產股份買賣。

可能提出強制性收購及撤銷上市地位

在遵守開曼群島公司法第 88條項下之相關規定之情況下，倘要約人於寄發綜合文件後四 (4)
個月內收到有關不少於 90 %之要約股份及不少於 90 %之無利害關係的新世界中國地產股份

之有效接納，則要約人擬藉行使其權利強制收購該等未被要約人根據股份要約收購之要約

股份，以私有化新世界中國地產。倘要約人決定行使有關權利及完成強制性收購，則新世

界中國地產將成為新世界發展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並將根據上市規則第 6.15條申請撤銷

新世界中國地產股份於聯交所之上市地位。

倘接納股份要約之水平達至開曼群島公司法規定進行強制性收購之指定水平且已符合收購

守則規則2.11之規定，則新世界中國地產股份將由截止日期直至根據上市規則第6.15條撤銷

新世界中國地產股份於聯交所之上市地位為止暫停買賣。

儘管要約人之意向為私有化新世界中國地產，惟要約人行使有關要約股份之強制性收購權

利之能力乃取決於接納股份要約之水平是否達至開曼群島公司法項下之指定水平，及是否

符合收購守則規則2.11之規定。

倘根據股份要約有效交回接納之要約股份少於要約股份的 90 %或少於無利害關係的新世界

中國地產股份的 90 %，要約將不會成為無條件，並將告失效，而新世界中國地產將維持在

聯交所上市。

– 13 –

















每份新世界中國地產購股權適用的相關行使價（載於下表）介乎2.45港元至5.42港元。

於2002年11月26日採納的新世界中國地產購股權計劃項下之新世界中國地產購股權

新世界中國地產

購股權行使價 購股權要約價

全部尚未行使

新世界中國地產購股權

（已歸屬及未歸屬）

（港元） （港元）

3.036 4.764 7,035,681
2.705 5.095 226,880

於2011年11月22日採納的新世界中國地產購股權計劃項下之新世界中國地產購股權

新世界中國地產

購股權行使價 購股權要約價

全部尚未行使

新世界中國地產購股權

（已歸屬及未歸屬）

（港元） （港元）

2.45 5.35 2,068,760
3.37 4.43 121,500
3.88 3.92 2,512,980
3.35 4.45 1,683,990

2.762 5.038 644,000
4.01 3.79 859,100
3.97 3.83 3,001,743
4.72 3.08 840,000
4.42 3.38 481,200

4.968 2.832 10,360,800
5.42 2.38 914,000

4.504 3.296 3,134,400

有關購股權要約的進一步資料將載於將於寄發綜合文件的同時或前後寄發予新世界中國地

產購股權持有人之函件。

倘任何新世界中國地產購股權於截止日期前已按購股權計劃之條款歸屬及獲行使，因行使

新世界中國地產購股權而於截止日期前發行的任何新世界中國地產股份將須遵從及符合資

格參與股份要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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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約人一致行動

人士」

指 根據收購守則就新世界中國地產與要約人一致行動之人士（滙

豐集團內作為豁免自營買賣商及╱或豁免基金經埋之成員，且
獲執行人員根據收購守則認可其該等身份者除外）；

「要約」 指 股份要約及購股權要約；

「購股權要約」 指 要約人遵照收購守則規則 13向新世界中國地產購股權持有人提

出之適當要約，以根據本公告所載之條款註銷新世界中國地產

購股權持有人所持有的全部尚未行使新世界中國地產購股權；

「購股權要約價」 指 將作出購股權要約之價格，為股份要約價減新世界中國地產購

股權之相關行使價的「透視」價，以註銷新世界中國地產購股權

持有人所持有的各份新世界中國地產購股權；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

區及台灣地區）；

「證監會」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份要約」 指 要約人就根據本公告所載之條款及條件收購所有要約股份而提

出之自願有條件現金要約；

「股份要約價」 指 將作出股份要約之價格，即每股要約股份7.80港元；

「購股權計劃」 指 新世界中國地產分別於 2002年 11月 26日及 2011年 11月 22日採納

之購股權計劃；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該詞的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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